附件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措施整改情况信息公开

[bookmark: _Hlk85658124]按照《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认真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销号的通知》要求，现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措施整改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时间3天（12月23日-12月25日），欢迎公众对整改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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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措施整改情况公示
	措施编号
	措施内容
	完成情况

	10-6
	包头铝业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包铝生产厂区及周边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进行调查评估，依据评估结果制定方案，并组织实施。
【责任单位：中铝股份；实施单位：包头铝业；整改时限：2021年12月完成方案制定，按计划实施】
	2020年12月，包头铝业与中国环境科学院签订包头铝业生态环境保护咨询与技术服务项目合同。2021年9月，包头铝业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的“包头铝业生产厂区及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调查评估”报告通过专家评审。依据调查报告，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于2021年12月完成《包头铝业厂区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治理修复及风险防控措施方案》制定，并通过专家评审。

	10-9
	包头铝业在电解槽大修渣和新建铝灰暂存库内建设废气收集处置设施。
【责任单位：中铝股份；实施单位：包头铝业；整改时限：2021年12月】
	包头铝业有限公司按照危废库的建设规范，2021年3月，建立标准铝灰暂存库，并配套安装废气收集处置设施。2021年9月，大修渣暂存库已安装完成废气收集处置设施，12月完成调试验收，正式投入运行。

	25-4
	包头铝业对华云一厂石子广场、氧化铝仓库东侧、东墙下等地点进行环境损害鉴定，根据鉴定结果制定整改措施并实施。【责任单位：中铝股份；实施单位：包头铝业；整改时限：2021年6月完成环境损害鉴定，2021年12月完成整改方案制定并按计划实施】
	2021年4月，内蒙古内化科技司法鉴定所出具包头铝业大修渣无害化废渣的属性鉴定结果，鉴定结果为“电解槽大修渣无害化渣不具危险属性，不属于危险废物”。2021年5月，环境损害鉴定结果出具，结果为“评估区地下水环境未因使用无害化渣平整场地行为造成损害”；“评估区土壤环境未因使用无害化渣平整场地造成损害”。2021年6月，包头铝业将属性鉴定与环境损害鉴定报告报送至包头市生态环境局和包头市人民检察院。2021年9月，包头铝业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的“包头铝业生产厂区及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调查评估”报告通过专家评审。依据调查报告，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于2021年12月完成《包头铝业厂区废渣坑环境治理修复方案》制定。



